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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复牌。

●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５

亿股（含本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

●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１０．６４

元

／

股。具体发行价格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发行核准

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并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之间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阳煤集团”）、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经贸集团”）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市

场询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并与其他投资者以相同价格认购。

●

发行对象：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数量不超过十家，包括公司第一大股东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和其他符合相关规定和条件的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其他投资者。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以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

准。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太原市阳煤大厦

１５

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卢辉生先生主持，应到

１３

名董事，实际出席

１１

人，董事孙自瑾因出差委托董事祁百发代为出席，董事张亚平因病故缺席会议。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按照会议通知所列议程举行，会议召集、参与表决董事人数、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会议就公司有关重大事项进行逐项审议，经书面记名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经自查后认为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择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４

票。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４

票。

３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１．５

亿股（含本数），拟向包括公司第一大股东阳煤集团（公司控股股东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系阳煤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省经贸集团在内的特定对象（不超过十个）发行。 本次发行股票的具体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与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之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４

票。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数量不超过十家，包括公司第一大股东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和其他符合相关规定和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其他投资者。

其中，阳煤集团以其合法持有的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石公司”）

８０％

股权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部分股份，省经贸集团以

其合法持有的电石公司

２０％

股权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部分股份，其他投资者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电石公司财务情况的初步判断，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电石公司净资产值约为

３００

，

００３

，

７４４

元；经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电石公

司的初步评估，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电石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初步评估价值为

３．２０

亿元左右。 本次发行涉及的电石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

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山西省国资委”）核准

／

备案

后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４

票。

５

、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４

票。

６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１０．６４

元

／

股。具体发行价格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发行核准批

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并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之间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市场询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并与其他投资者以相同价格认购。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４

票。

７

、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

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４

票。

８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锁定期满后，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方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由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股

份。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４

票。

９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阳煤集团和省经贸集团拟以其合计持有的电石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参与认购，具体认购金

额将根据经山西省国资委核准或备案的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确定。

除用于取得电石公司

１００％

股权外，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现金部分将主要用于新建

１０

万吨

／

年炔醛法

ＢＤＯ

项目、新建

１０

万吨

／

年顺酐项目和新建

３

万吨

／

年

ＰＴＭＥＧ

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各项明细及募集资金在各项目的投资限额将于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下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时予以披露。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

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募集资金投资上述项目如有不足，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投项目的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

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４

票。

１０

、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本次发行前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持股比例享有。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４

票。

１１

、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４

票。

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逐项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具体内容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４

票。

该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新修订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具体内容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为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本次修订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并授权总经理组织办理相关具体事宜。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公司与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认购价格、认购对价、认购资

产的交割、损益归属、税费承担、违约责任以及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等事项进行明确约定。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４

票。

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包括公司阳煤集团 （公司控股股东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系阳煤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以及持有公司

１．２８％

股权的省经贸集团，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将以其合法持有的电石公司（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电石公司财务情况的初步判

断，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电石公司净资产值约为

３００

，

００３

，

７４４

元；经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电石公司的初步评估，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电石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初步评估价值为

３．２０

亿元左右）

１００％

股权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对应的价值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部分股份（其中，阳煤集团持

有电石公司

８０％

股权，省经贸集团持有电石公司

２０％

股权），并与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由于阳煤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系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且阳煤集团拟用以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电石公司

８０％

股权价值预计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并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因此，阳煤集团以其合法持有的电石公司

８０％

股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构成重大关联交易；由于省经贸集团系公司发起人股

东，现持有公司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８％

），为公司第五大股东，且其向公司推荐一名股东选任的董事，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公

司认为省经贸集团以其合法持有的电石公司

２０％

股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４

票。

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安排，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项，包括

但不限于：

１

、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会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

格、发行对象的选择、申购方法及与本次发行方案有关的其他事项；

２

、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或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修订、完善相关方案（但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

项除外）；

３

、授权董事会签署本次发行的相关文件，并履行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必要或适宜的申请、报批、登记备案手续等；

４

、授权董事会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协议和申请文件并办理相关的申请报批手续，决定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中介机构；

５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的申报事宜；

６

、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股票后办理章程修改、有关工商变更登记的具体事宜，处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事宜；

７

、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根据实际情况和项目需要以公司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全额置换；

８

、根据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安排进行调整；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少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时，可对拟投入的单个或多个具体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减；

９

、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１０

、如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政策有新的规定，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根据新的政策规定或变化情况，对本次具体

发行方案及申报文件作相应调整并继续办理本次发行事宜；

１１

、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１２

、授权董事会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发行计划难以实施或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不利后果之情况下，可酌情决定延期实施

本次发行股票计划；

１３

、上述对董事会的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批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暂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标的股权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董事会决定暂不召集公司临时股东大会。 待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

及的标的股权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并由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其

他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５

证券简称：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４３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决议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太原市阳煤大厦十五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监事会主席

王麟先生主持，公司

７

名监事出席或委托出席。 会议按照会议通知所列议程举行，会议召集、参与表决监事人数、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会议就公司有关重大事项进行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经自查后认为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择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３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１．５

亿股（含本数），拟向包括公司第一大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山西三维华邦集团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２７．７９％

的股份，以下简称“阳煤集团”）、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经贸集团”）在内的特定对象（不超

过十个）发行省经贸集团。 本次发行股票的具体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之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同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数量不超过十家，包括公司第一大股东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和其他符合相关规定和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其他投资者。

其中，阳煤集团以其拥有的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石化工”）

８０％

股权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部分股份，省经贸集团以其拥

有的电石化工

２０％

股权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部分股份，其他投资者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 本次发行涉及的电石化工

１００％

股权的交

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经有权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

／

备案后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５

、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７

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６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１０．６４

元

／

股。具体发行价格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发行核准批

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并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之间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市场询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并与其他投资者以相同价格认购。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发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７

、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

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８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锁定期满后，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方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由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股

份。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９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该等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用于以下具体项目：

（

１

）收购电石化工

１００％

股权（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以标的资产股权认购）；

（

２

）新建年产

１０

万吨

１

，

４－

丁二醇（

ＢＤＯ

）项目；

（

３

）新建年产

１０

万吨顺酐项目；

（

４

）新建年产

３

万吨聚四亚甲基醚二醇（

ＰＴＭＥＧ

）项目。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各项明细及募集资金在各项目的投资限额将于电石化工

１００％

股权完成审计评估工作，及各新建项目可研报告最终定

稿之后予以明确，并在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下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时予以披露。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１０

、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本次发行前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持股比例享有。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１１

、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公司与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认购价格、认购对价、认购资

产的交割、损益归属、税费承担、违约责任以及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等事项进行明确约定。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包括公司第一大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系阳泉煤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阳煤集团”）以及持有公司

１．２８％

股权的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经贸集

团”），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将以其共同合法持有的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石化工”）

１００％

股权认购公司本次向其发行的股

份（其中，阳煤集团持有电石化工

８０％

股权，省经贸集团持有电石化工

２０％

股权），并与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由于阳煤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系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因此，阳煤集团以其合法持有的电石化工

８０％

股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构成关联交易；由于省经贸集团系公司发起人股东，现持有公

司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８％

），为公司第五大股东，且其向公司委派董事一名，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省经贸集团以其合法持有

的电石化工

２０％

股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暂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标的股权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董事会决定暂不召集公司临时股东大会。 待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

及的标的股权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并由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其

他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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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

０４４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山西三维”、“本公司”、“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发行对象为

包括公司第一大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阳煤集团”）、公司股东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省经贸集团”）在内的符

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简称“本次发行”）。

●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拟不超过

１．５

亿股（含本数）。 其中，阳煤集团拟以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电石公司”）

８０％

股权参与本次认

购，省经贸集团拟以电石公司

２０％

股权参与本次认购。

●

相关关联董事对本次发行事项中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予以回避表决。

●

在对上述拟收购股权或资产的财务数据完成审计、评估后，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此次关联交易事项。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的权益资本增加，资金实力增强，财务状况将得到较大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

整体实力得到增强。

●

此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

●

本次发行方案尚需获得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山西省国资委”）批准、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如下：

山西三维拟向包括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阳煤集团、本公司股东省经贸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阳煤集团拟以其持

有的电石公司

８０％

的股权参与本次认购，省经贸集团拟以其持有的电石公司

２０％

的股权参与本次认购。基于上述事宜，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与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签署《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以下

简称“《股份认购协议》”）。

（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均已经获得本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对所有关联交易事项均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均审议并通过前述关联交易，本公司独立董事亦就前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

意见。

此外，此次关联交易事项还需履行如下审议程序：

１．

在对上述拟收购股权的财务数据完成审计、评估后，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此次关联交易事项；

２．

此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

３．

本次发行方案尚需得到山西省国资委的批准、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阳煤集团简介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任福耀

住 所：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西街

５

号

注册地址：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西街

５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

，

５８０

，

３７２

，

３００

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限分支机构）及加工。 煤层气开发。 建筑安装。 勘察设计。 物资供销。 铁路公路运输。 煤气、电力生产。 仓储服务。 房地产

经营。 矿石开采、加工。 饮食、住宿、文化娱乐服务。 机械修造。 加工木材、建材、钢材、磁材、化工产品、金属制品、服装、劳保用品、矿灯，广告制作。 印

刷。 消防器材、医疗器械修理、销售。 汽车修理等

２．

最近三年注册资金变化情况

阳煤集团最近三年注册资金无变化。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阳泉是我国优质无烟煤的重要生产基地，阳煤集团自成立以来一直以原煤的开采及加工为主业，煤炭主业地位突出。近年来，阳煤集团依托资源

优势，加大了对煤炭伴生资源煤层气以及煤化工、铝业的投入力度，并根据各产业的实力、贡献程度及发展潜力，确立了两个主导产业：煤炭和煤化

工，四个辅助产业：铝电、建筑地产、机械电气和贸易服务。

近年来，阳煤集团的主营业务稳步发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分别实现营业总收入

３

，

２４２

，

７８８

万元、

４

，

１８０

，

０６４

万元、

６

，

５２０

，

１８１

万元。

４．

最近三年及一期的简要财务报表（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４

，

６１１

，

７１０ ４

，

１０９

，

５２４ ３

，

３００

，

０２０ ２

，

１９３

，

０４６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５

，

１０８

，

３５２ ５

，

００４

，

９２１ ４

，

５７５

，

１００ ３

，

９１０

，

４０２

资产总计

９

，

７２０

，

０６２ ９

，

１１４

，

４４５ ７

，

８７５

，

１２１ ６

，

１０３

，

４４８

流动负债合计

４

，

７６６

，

０４６ ４

，

６１３

，

７７１ ３

，

９２４

，

０５９ ３

，

１９７

，

３６９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９６０

，

０２６ １

，

７１３

，

２１８ １

，

６１２

，

５３８ １

，

１１６

，

６８４

负债合计

６

，

７２６

，

０７２ ６

，

３２６

，

９８９ ５

，

５３６

，

５９６ ４

，

３１４

，

０５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所有者

权益合计

１

，

４７１

，

２０７ １

，

３３１

，

０２０ １

，

２８１

，

２３７ １

，

０３５

，

１７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９９３

，

９９０ ２

，

７８７

，

４５５ ２

，

３３８

，

５２４ １

，

７８９

，

３９６

利润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５

，

０９７

，

１４３ ６

，

５２０

，

１８１ ４

，

１８０

，

０６４ ３

，

２４２

，

７８８

营业利润

１５３

，

８２４ ２４７

，

１４９ １０７

，

９７５ ９９

，

０４７

利润总额

１６４

，

３９１ ２６３

，

３２１ １４６

，

６１０ １６４

，

４７８

净利润

７９

，

８４２ １６２

，

１０６ －４７

，

６１３ １０９

，

２２２

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４

，

８７２ ２４０

，

０２０ ８９８

，

７２６ ７４９

，

２１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６９

，

６２０ －７４０

，

９９７ －９６９

，

４５６ －７５９

，

５２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６６

，

２３０ ３９１

，

３１１ ６５５

，

２５７ ５５０

，

９７２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８

，

４６８ －１０９

，

９０８ ５８４

，

５３０ ５３９

，

９２３

注：阳煤集团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已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数据未经审计。

５．

公司与其第一大股东阳煤集团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阳煤集团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本公告签署日，阳煤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维华邦”）

２７．７９％

的股

份，公司、阳煤集团、三维华邦、山西省国资委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省经贸集团简介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李洪

住 所：山西省太原市千峰北路

７７

号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千峰北路

７７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５４

，

７３０

，

０００

元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国有技术改造资金的经营管理。 综合技术咨询服务。 批发零售、代购、代销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矿产品（专控品除外）、化工原料及

产品（危险品除外）、建筑材料、电器机械

２．

最近三年及一期的简要财务报表（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２１

，

６５６ １０２

，

８５５ ６１

，

３９８ ２６

，

９７５

利润总额

６

，

０６６ ６

，

５２６ ２

，

１４３ ９３８

净利润

４

，

８６６ ５

，

０８２ １

，

３５２ ６６８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２９

，

７７４ ２４２

，

９０１ ２３０

，

５９１ １８５

，

６８０

负债总额

１４６

，

０２７ ４４

，

４０２ ３０

，

５７８ ４２

，

５７７

净资产

２８３

，

７４７ １９８

，

４９９ ２００

，

０１５ １４３

，

１０３

注：省经贸集团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已经山西利鸿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数据未经审计。

３．

公司与省经贸集团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省经贸集团为本公司股东。 截至本公告签署之日，省经贸集团持有公司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２８％

。 公司与省经贸集团间

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涉及公司本次拟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以及阳煤集团和省经贸集团持有的电石公司股权。

（一）本次拟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公司本次拟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不超过

１．５

亿股（含本数），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如果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

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数量上限将做相应调整。 在该发行上限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与保荐机构根据相关规定及实际情况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阳煤集团和省经贸集团分别拟以其持有的电石公司

８０％

和

２０％

的股权参与本次认购。 由于阳煤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三维华

邦系阳煤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且阳煤集团拟用以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电石公司

８０％

股权价值预计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并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因此，阳煤集团以其合法持有的电石公司

８０％

股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构成重大关联交易；由于省经

贸集团系公司发起人股东，现持有公司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８％

），为公司第五大股东，且其向公司推荐一名董事，根据实质重于形

式的原则，公司认为省经贸集团以其合法持有的电石公司

２０％

股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二）电石公司概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界都乡北界都村

法定代表人：王玉柱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电石项目建设投资。

２．

股权比例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签署之日，电石公司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阳煤集团

２４

，

０００ ８０％ ２４

，

０００ ８０％

货币

省经贸集团

６

，

０００ ２０％ ６

，

０００ ２０％

货币

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后，电石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３．

电石公司最近一年一期财务信息摘要

电石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其最近一年一期的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３

，

５６７．２３ １１

，

８４１．１５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１

，

１１５．５２ ８

，

２２２．４７

资产总计

３４

，

６８２．７４ ２０

，

０６３．６２

流动负债合计

４

，

６８２．３７ ４

，

９８８．５３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负债合计

４

，

６８２．３７ ４

，

９８８．５３

实收资本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０

，

０００．３７ １５

，

０７５．０９

利润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５．８５ ７５．０９

利润总额

－７４．７２ ７５．０９

净利润

－７４．７２ ７５．０９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电石公司相关审计及评估工作尚未最终完成。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电石公司财务情况的初步判断，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电石公司净资产值约为

３００

，

００３

，

７４４

元；经中企

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电石公司的初步评估，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电石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初步评估价值为

３．２０

亿元左右。

对电石公司的评估方法说明如下：

一方面，鉴于电石公司建设的项目尚在基建期，对于未来收入、成本以及费用难以准确的预测及量化，且预期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同时，由于

电石公司项目投资目前仅为资本金投入，在预测期间尚需大量资金投入，电石公司的资本性支出、自由现金流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且由于该在建工

程投入尚未全部完成，存在工程施工进度、工程竣工验收等外在因素，故本次评估不采用收益法。

另一方面，目前评估对象在市场上尚无具有可比性的交易案例，因此亦不适宜采用市场法确定评估对象的价值。

综上所述，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以及评估方法的适用条件，选择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待电石公司审计及评估结果最终确定后，公司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下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时披露。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发行数量及认购数量

公司拟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向特定对象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不超过

１．５

亿股（含本数，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

Ａ

股）。 本次发行股票的具体数量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

至发行期首日之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各方同意并确认，由公司董事会依据股东大会授权，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阳煤集团和省经贸集团认购股票的对价（即标的资

产）的评估价值等因素，最终确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各自认购公司发行股份的具体数额及比例，阳煤集团及省经贸

集团按该等确定的各自认购股份的具体数额及比例全额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除由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认购的公司本次发行的部分股份外，公司本次发行的其余部分股份将由不超过八名的符合相关规定和条件的投资

者认购。

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在其锁定期限届满后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及方式上市交易及转让。

（二）认购价格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丙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１０．６４

元

／

股（以下称“发行底价”）；具体发行价格由公司董事会依据股东大会授权在取得本次发行相关批准文

件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并遵循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根据前款规定确定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发行价格即为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以标的资产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价格。 阳

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确认其不参与确定公司本次发行之具体发行价格的市场询价过程，但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并与其他投资者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

发行的股份。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之间，因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派息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前述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三）认股对价

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以其合法持有的标的资产作为其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对价，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投资者均以现金

为对价认购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山西省国资委核准

／

备案后的标的资产的净资

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四）损益归属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因实现盈利或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归公司享有；因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

分，由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按照各自对目标公司的出资比例在交割日以现金向公司全额补足。

上述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所发生的损益的确定，以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就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所发生损益出

具的交割审计报告为准。

（五）合同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日期

本协议经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和山西三维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方公章后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先决条件后生效：

１．

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按照各自公司章程及其内部决策程序和权限审议通过本次认购山西三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形成书面决议；

２．

山西三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已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议事规则的规定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以特别

决议批准；

３．

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参与本协议所涉及的认购山西三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以及签署和履行本协议获得山西省国资委的批准；

４．

本协议所述山西三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六）违约责任条款

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或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包括但不

限于因违约而使守约方支付针对违约方的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专业顾问费用）以及与第三人的诉讼和向第三人支付的赔偿（包括但不限于专业

顾问费用）。

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不因本协议的终止或解除而免除。

五、关联交易定价及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第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０．６４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并根据参与询

价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原则与保荐机构协商确定；阳煤集团和省经贸集团不参与询价，其认购价格与其他特定投资者通过竞

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一致。

电石公司股权的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山西省国资委核准

／

备案后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

确定。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是全国最大、生产工艺领先、一体化程度最高的

ＢＤＯ

生产企业，在

ＢＤＯ

新建项目的投资成本、运营成本、建设周期、原料来源、能源消耗等

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公司目前已经拥有

７．５

万吨

／

年顺酐法

ＢＤＯ

生产能力、

７．５

万吨

／

年炔醛法

ＢＤＯ

生产能力。电石是炔醛法

ＢＤＯ

的重要原材料，公司以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份收购阳煤集团与省经贸集团合计持有的电石公司

１００％

股权后，电石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一期设计产能

４０

万吨

／

年，主要用于为公司

ＢＤＯ

产能配套生产所需电石原料，从而增强公司对重要生产原料的掌控能力，促使公司

ＢＤＯ

产业链向上游延伸，利于控制生产成本，且能够缓解上

游产品价格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提高产品附加值，系统性提高公司主导

ＢＤＯ

系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电石公司的注入将降低公司与阳煤集团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增强公司对重要生产原料的掌控能力。

（二）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１．

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规模与净资产规模同时增加，将进一步提升资金实力，为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同时降低资产负债率，促进公司

的稳健经营，增强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２．

本次发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拟收购的标的资产盈利前景良好，募投项目建成和投产后将进一步延伸和加粗公司产业链，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３．

本次发行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募投项目建设期间将增加公司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和效

益的产生，公司未来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将有所增加。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前就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充分沟通。独立董事认真审核相关

资料，并进行充分论证后，同意将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全体独立董事就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是合法的，公司的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与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签署的《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认购协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有关议案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四）《独立董事关于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五）《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六）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５

证券简称：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５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Ｓｈａｎｘｉ Ｓａｎｗｅｉ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

二零一一年九月

公司声明

一、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三、本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四、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五、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批准或核准。本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和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别提示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预案及相关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标的资产审计、评估

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发行方案及相关事项尚需获得山西省国资委批准、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及中国证

监会核准。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第一大股东阳煤集团（公司控股股东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系其全资子公司）、公司股东省经贸

集团在内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

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 基金管理公司以多个投资账户持有股份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总计不超过

１．５

亿股（含

１．５

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 具体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保荐人（主承销商）

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在此幅度内确定。 其中，阳煤集团以其持有的电石公司

８０％

股权按经山西省国资委备案

／

核准的评估值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省经贸集团以其持有的电石公司

２０％

股权按经山西省国资委备案

／

核准的评估值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其他不超过

８

名特定投资者以现金认

购。

四、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促使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以及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之股份等；其他不超过

８

名投资者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

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１０．６４

元

／

股，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文件后在询价的基础上确定，即根据特定投资者申购报价的情

况，遵照价格优先的原则，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人协商确定。 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询价过程中的报价，其认购价格与其

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价格相同。

六、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上限将相应进行调整。

七、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立项、环保、土地等批复尚在办理之中。

八、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

１

）山西省国资委批准；（

２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３

）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

释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如下意义：

山西三维

／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指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国资委

／

省国资委 指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阳煤集团 指 阳泉煤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三维华邦 指 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

省经贸集团 指 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电石公司

／

标的资产 指 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ＢＤＯ

指

１

，

４－

丁二醇

ＰＴＭＥＧ

指 四氢呋喃均聚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

发行

指

山西三维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１．５

亿

股

（

含本数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之行为

本预案 指

《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预案

》

定价基准日 指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认购人

／

发行对象 指 包括阳煤集团

、

省经贸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

股份认购协议

／

本协议 指

《

阳泉煤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山西

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Ａ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概要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Ｓｈａｎｘｉ Ｓａｎｗｅｉ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简称 山西三维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５

公司注册地址 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

公司注册资本

（

元

）

４６９

，

２６４

，

６２１．００

公司办公地址 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赵城

·

山西三维公司

邮政编码

０４１６０３

公司电子信箱

ｓｘｓｗ＠ｓｘｓａｎｗｅｉ．ｃｏｍ

公司法定代表人 卢辉生

公司董事会秘书 侯俊义

公司联系电话

８６－３５７－６６６３１７５

传真号码

８６－３５７－６６６３５６６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

公司主营业务为

１

，

４

—丁二醇（

ＢＤＯ

）、聚乙烯醇（

ＰＶＡ

）、胶黏剂和精苯等系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１

，

４－

丁二醇（

ＢＤＯ

）作为一种重要的有机和精细

化工原料，主要用于生产四氢呋喃（

ＴＨＦ

）、四氢呋喃均聚醚（

ＰＴＭＥＧ

）、

γ－

丁内酯（

ＧＢＬ

）、聚氨酯（

ＰＵ

）、

ＰＢＴ

树脂、涂料和增塑剂等，广泛应用于医药、化

工、纺织、造纸、汽车和日用化工等领域，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１．

国内

ＢＤＯ

行业正进入高景气周期

随着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的复苏，国内对

ＢＤＯ

产品的需求量快速增加，产量亦随之增长，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

ＢＤＯ

产量分别达到

１３．６

万吨、

１７．０

万吨、

２５．１

万吨。 国内

ＢＤＯ

行业正进入高景气周期，产品价格由

２００９

年初的

１０

，

０００

元

／

吨逐步上涨，并稳定在目前的

２６

，

０００

元

／

吨，行业毛利率大幅度提

升。

目前，国内

ＢＤＯ

产量仍不能满足需求。 “十二五”期间，氨纶、工程塑料、聚氨酯等下游行业的高速发展仍将形成对

ＢＤＯ

产品的较高需求，我国的

ＢＤＯ

行业正进入并将维持目前的高景气周期。

２．ＢＤＯ

下游产品四氢呋喃均聚醚（

ＰＴＭＥＧ

）正处于高景气周期

四氢呋喃均聚醚（

ＰＴＭＥＧ

）为

ＢＤＯ

下游产品，主要用于生产氨纶、聚氨酯弹性体和酯醚共聚弹性体，其中我国氨纶对

ＰＴＭＥＧ

的需求占该产品总

需求的

９０％

之上。

自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起，氨纶行业产能扩张迅速，这使得国内对

ＰＴＭＥＧ

产品的需求量快速增加，

ＰＴＭＥＧ

产品价格由

２００９

年初的

２０

，

０００

元

／

吨上升

至目前的

３

，

００００

元

／

吨，行业正进入高景气周期。

３．

公司在

ＢＤＯ

产业链已具有核心竞争优势

公司是全国最大的

ＢＤＯ

生产企业，具有

１５

万吨

／

年

ＢＤＯ

生产能力；公司是国内唯一拥有自有知识产权炔醛法

ＢＤＯ

生产工艺技术的企业，也是

国内唯一同时掌握炔醛法和顺酐法两种

ＢＤＯ

生产工艺路线的企业；同时，公司是国内一体化程度最高的

ＢＤＯ

生产企业，拥有较完整的

ＢＤＯ

上下游

产业链，增强了公司的盈利能力，也保障了公司盈利能力的稳定性。

公司计划加大

ＢＤＯ

产业的投资力度，巩固现有优势地位，使公司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和最具竞争力的

ＢＤＯ

及下游制品生产企业，实现“精细

三维、绿色三维、安全三维、百亿三维”的战略愿景。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目的

１．

巩固优势

ＢＤＯ

产业，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效益

公司是全国最大、生产工艺领先、一体化程度最高的

ＢＤＯ

生产企业，在

ＢＤＯ

新建项目的投资成本、运营成本、建设周期、原料来源、能源消耗等

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目前国内

ＢＤＯ

产业正处于景气周期，产品价格及毛利率不断上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的资金将部分用于

１０

万吨

／

年

ＢＤＯ

项目建设，项目

建成后将使公司具有

２５

万吨

／

年

ＢＤＯ

生产能力，成为全球第二大

ＢＤＯ

生产企业，基于现有优势，实现规模效益。

２．

打通并加粗

ＢＤＯ

产业链，实现一体化生产优势

公司目前已经拥有

１２０

万吨

／

年焦化产能，拥有

２０

万吨

／

年粗苯精制能力、

７．５

万吨

／

年顺酐法

ＢＤＯ

生产能力、

７．５

万吨

／

年炔醛法

ＢＤＯ

生产能力、

５．５

万吨

／

年

ＰＴＭＥＧ

生产能力（其中

３

万吨

ＰＴＭＥＧ

将于

２０１１

年内投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的资金将部分用于新建

１０

万吨

／

年顺酐生产装置和

３

万吨

／

年

ＰＴＭＥＧ

生产装置。

１０

万吨

／

年顺酐生产装置的投产将使公司打通“焦化苯———顺酐———顺酐法

ＢＤＯ

”产业链，实现公司顺酐法

ＢＤＯ

的一体化生产；

３

万吨

／

年

ＰＴＭＥＧ

生产装置的建设将公司

ＢＤＯ

产品的竞争优势向下游延伸，极大提升公司

ＢＤＯ

下游产品的生产能力。

上述项目的建设将增强公司纵向一体化竞争优势，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缓解上游产品价格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提高产品附加值，又使

公司能够分享下游精细化工产品的盈利能力，系统性提高公司主导

ＢＤＯ

系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与此同时，公司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阳煤集团与省经贸集团合计持有的电石公司

１００％

股权，电石公司建成达产后，将年产电石

４０

万

吨，从而增强公司对重要生产原料的掌控能力，促使公司

ＢＤＯ

产业链向上游延伸，利于控制生产成本。

３．

改善财务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上半年，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５２．９４％

、

６３．６９％

、

６５．５３％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使公司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有效改善本公司的财务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同时将有效解决项目资金面临的较大缺口。

采用股权融资的方式为新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将减少债务融资利息支出带来的对新建项目投资收益的损耗，最终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收益。

４．

降低阳煤集团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公司第一大股东阳煤集团及股东省经贸集团将以其共同持有的电石公司

１００％

股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电石公司一期设计产能

４０

万吨

／

年，主要用于为公司

ＢＤＯ

产能配套生产所需电石原料。 电石公司的注入将降低公司与阳煤集团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增强公司对重要

生产原料的掌控能力。

三、本次发行方案概要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特定对象发行

Ａ

股股票。

（三）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注：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０．６４

元

／

股。 董事会已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市场询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与保

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具体发行价格。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底价相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５

亿股（含本数）。 董事会已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

行数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根据发行底价调整情况

进行相应调整。

（五）发行对象及股份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包括公司第一大股东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

阳煤集团以其持有的电石公司

８０％

股权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省经贸集团以其持有的电石公司

２０％

股权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除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外的其他发行对象范围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境内产业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

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以及其他合法投资者等。 除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以外的特定投资者以现金认购本次

发行的股份。

（六）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后，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通过询价确定的

发行对象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八）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 其中，阳煤集团和省经贸集团以其合计持有的电石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参与认购，具体认购金

额将根据经山西省国资委核准或备案的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确定。

除用于收购电石公司

１００％

股权外，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现金将用于新建

１０

万吨

／

年炔醛法

ＢＤＯ

项目、新建

１０

万吨

／

年顺酐项

目和新建

３

万吨

／

年

ＰＴＭＥＧ

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各项明细及募集资金在各项目的投资限额将于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下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时予以披露。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

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募集资金投资上述项目如有不足，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投项目的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

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九）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完成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如果国家法律法规对非公开发行有新的政策规定，则按政策进行相应

调整。

四、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方案中，公司第一大股东阳煤集团以其持有的电石公司

８０％

股权、股东省经贸集团以其持有的电石公司

２０％

股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构成关联交易，需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相关议案提交股

东大会表决时，关联股东也将回避表决。

除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以外，本次发行的其他认购对象数量不超过

８

家，范围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

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其他投资者。

五、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６９

，

２６４

，

６２１

股，其中阳煤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三维华邦持有公司

１３０

，

４１２

，

２８０

股，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２７．７９％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份总数将不超过

６１９

，

２６４

，

６２１

股，鉴于阳煤集团以其持有的电石公司

８０％

股权参与认购，阳煤集团将通过直

接及间接方式持有公司股权，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获得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公告后，暂不立即召开股东大会，待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以及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

会，对相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并进行披露，同时公告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有：

１．

山西省国资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的批准；

２．

本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的批准；

３．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中国证

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的核准。

第二节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包括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 其中，阳煤集团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其基本情

况如下：

一、阳煤集团基本情况

（一）阳煤集团概况

公司名称 阳泉煤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西街

５

号

办公地址 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西街

５

号

法定代表人 任福耀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７

，

５８０

，

３７２

，

３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９０２９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４０３０３７０１０７０６０Ｘ

经营范围

原煤开采

（

限分支机构

）

及加工

。

煤层气开发

。

建筑安装

。

勘察设计

。

物资供销

。

铁路公路运输

。

煤气

、

电力生产

。

仓储服务

。

房地产经营

。

矿石开采

、

加工

。

饮食

、

住宿

、

文化娱乐服务

。

机械修造

。

加工木

材

、

建材

、

钢材

、

磁材

、

化工产品

、

金属制品

、

服装

、

劳保用品

、

矿灯

，

广告制作

。

印刷

。

消防器材

、

医疗器械

修理

、

销售

。

汽车修理等

。

（二）公司与阳煤集团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阳煤集团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阳煤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三维华邦间接持有公司

１３０

，

４１２

，

２８０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

２７．７９％

。 公司与阳煤集团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阳煤集团主营业务及最近

３

年的经营情况

阳泉是我国优质无烟煤的重要生产基地，阳煤集团自成立以来一直以原煤的开采及加工为主业，煤炭主业地位突出。近年来，阳煤集团依托资源

优势，加大了对煤炭伴生资源煤层气以及煤化工、铝业的投入力度，并根据各产业的实力、贡献程度及发展潜力，确立了两个主导产业：煤炭和煤化

工，四个辅助产业：铝电、建筑地产、机械电气和贸易服务。

阳煤集团最近

３

年及一期的主要经营数据如下（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５

，

０９７

，

１４３ ６

，

５２０

，

１８１ ４

，

１８０

，

０６４ ３

，

２４２

，

７８８

利润总额

１６４

，

３９１ ２６３

，

３２１ １４６

，

６１０ １６４

，

４７８

净利润

７９

，

８４２ １６２

，

１０６ －４７

，

６１３ １０９

，

２２２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９

，

７２０

，

０６２ ９

，

１１４

，

４４５ ７

，

８７５

，

１２１ ６

，

１０３

，

４４８

负债总额

６

，

７２６

，

０７２ ６

，

３２６

，

９８９ ５

，

５３６

，

５９６ ４

，

３１４

，

０５３

净资产

２

，

９９３

，

９９０ ２

，

７８７

，

４５５ ２

，

３３８

，

５２４ １

，

７８９

，

３９６

其中，阳煤集团

２００８

年财务数据来自中喜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喜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１３５８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０９

年财务数据来自中喜会

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喜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３１５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来自中喜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喜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４７３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数据未经审计。

（四）阳煤集团最近一年简要会计报表（已经审计）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４

，

１０９

，

５２４

非流动资产

５

，

００４

，

９２１

资产合计

９

，

１１４

，

４４５

流动负债

４

，

６１３

，

７７１

非流动负债

１

，

７１３

，

２１８

负债合计

６

，

３２６

，

９８９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３１

，

０２０

少数股东权益

１

，

４５６

，

４３５

２． ２０１０

年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６

，

５２０

，

１８１

营业利润

２４７

，

１４９

利润总额

２６３

，

３２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７

，

６６０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１４

，

４４６

３． ２０１０

年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４０

，

０２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４０

，

９９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９１

，

３１１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２４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０９

，

９０８

上述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来自中喜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喜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４７３

号审计报告。

（五）阳煤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处罚、诉讼情况

阳煤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１．

同业竞争情况

公司第一大股东阳煤集团是以煤炭和煤化工为主导产业，铝电、建筑地产、机械电气、贸易服务等四个辅助产业共同发展的煤基多元化企业集

团。 其中，煤炭、铝电、建筑地产、机械电气、贸易服务与本公司经营的精细煤化工业务属于不同业务领域，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对于阳煤集团的煤化工业务，其根据产品类型分为四个子板块：精细化工板块、农用化工板块、基础化工板块以及新型煤化工板块。 其中精细化

工板块主要产品包括

ＢＤＯ

、聚乙烯醇（

ＰＶＡ

）、胶粉和白乳胶等，相关企业即为山西三维；农用化工板块主要产品包括尿素、碳铵、氯化铵、硝酸铵钙等；

基础化工板块主要产品包括甲醇、纯碱、烧碱等；新型煤化工板块主要产品包括辛醇、异丁醛、二甲醚等。 因此，阳煤集团旗下除本公司所处业务板块

之外的三个子板块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目前，与公司产品有部分重叠的系由阳煤集团间接控股的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化股份”），其基本情况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第

７２

次常务会议原则同意了阳煤集团托管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化集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山西省国资委出具了《关于阳泉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托管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事宜的通知》（晋国资改革函［

２０１０

］

５３１

号）文件，将

太化集团委托阳煤集团管理，阳煤集团托管太化集团后，对太化集团进行全权管理，负责企业人财物供销等全面管理。 托管完成后，阳煤集团通过太

化集团间接持有太化股份

５０．８２％

股权，阳煤集团对太化股份的实际控制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开始。

根据山西省国资委出具的晋国资改革函［

２０１０

］

５３１

号文件，太化集团的财务报表分别报送山西省国资委和阳煤集团，但不纳入阳煤集团合并报

表。

现阶段，太化股份主要从事基础化工原料及后续产品的生产与销售，部分产品与公司相同，主要包括精苯和甲醛。 具体而言，公司目前生产的精

苯产品暂时为外销，但根据公司当前规划，待本次募集资金投资新建的

１０

万吨

／

年顺酐项目建成后，公司精苯产品将全部作为深加工的原料，通过苯

氧化制顺酐装置生产顺酐，顺酐再通过酯化低压加氢生产

ＢＤＯ

；公司目前生产的甲醛产品，则全部作为炔醛法

ＢＤＯ

的原材料，这些都有利于公司主

导产品

ＢＤＯ

的成本控制，提高经济效益；但太化股份生产的精苯和甲醛产品则全部用于外销。

综上所述，待公司生产的精苯产品全部自用以后，公司与阳煤集团之间将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２．

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预计与阳煤集团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新增重大关联交易。 若发生关联交易，本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公允决策程序，以保障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七）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阳煤集团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公司与阳煤集团之间在最近

２４

个月内发生的重大交易如下：

１．

本公司与阳煤集团之间的担保事项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阳煤集团为公司提供担保发生额分别为

９９

，

２２２

万元、

２７９

，

８８７

万元和

９３

，

０６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公司与阳煤集团签订反担保合同，阳煤集团就本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１４２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本公司以固定资

产

１４２

，

０００

万元向阳煤集团担保事宜提供反担保。

２．

其他

本公司与阳煤集团之间最近

２４

个月的其他交易主要为日常关联交易，涉及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服务、向关联方采购各种原辅材料和设备、销售产

品、提供劳务、租赁房屋土地、向关联方借款等。 该等关联交易可以在公司和关联方之间实现资源的充分共享和互补，使公司在减少或节省不必要的

投资的前提下，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

本公司已按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上述交易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除此之外，本预案披露

前

２４

个月内，公司与阳煤集团之间未发生其他重大交易。

二、省经贸集团基本情况

（一）省经贸集团概况

公司名称 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国有独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千峰北路

７７

号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千峰北路

７７

号

法定代表人 李洪

注册资本 人民币陆亿伍仟肆佰柒拾叁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９０２０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４０１０９１１００４９０２４

经营范围

国有技术改造资金的经营管理

。

综合技术咨询服务

。

批发零售

、

代购

、

代销金属材料

（

除贵稀金属

）、

矿产

品

（

专控品除外

）、

化工原料及产品

（

危险品除外

）、

建筑材料

、

电器机械

（二）公司与省经贸集团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省经贸集团持有公司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２８％

。 公司与省经贸集团间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省经贸集团主营业务及最近

３

年的经营情况

省经贸集团的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国有技术改造资金的经营管理。综合技术咨询服务。批发零售、代购、代销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矿产

品（专控品除外）、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品除外）、建筑材料、电器机械。

最近

３

年及一期的主要经营数据如下（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１２１

，

６５６ １０２

，

８５５ ６１

，

３９８ ２６

，

９７５

利润总额

６

，

０６６ ６

，

５２６ ２

，

１４３ ９３８

净利润

４

，

８６６ ５

，

０８２ １

，

３５２ ６６８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２９

，

７７４ ２４２

，

９０１ ２３０

，

５９１ １８５

，

６８０

负债总额

１４６

，

０２７ ４４

，

４０２ ３０

，

５７８ ４２

，

５７７

净资产

２８３

，

７４７ １９８

，

４９９ ２００

，

０１５ １４３

，

１０３

其中，省经贸集团

２００８

年财务数据来自山西利鸿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晋利鸿审字［

２００９

］

００３４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０９

年财务数据来自山西利鸿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晋利鸿审字［

２０１０

］

００４３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来自山西利鸿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晋利鸿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７１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数据未经审计。

（四）省经贸集团最近一年简要会计报表（已经审计）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１３６

，

８２４

非流动资产

１０６

，

００７

资产合计

２４２

，

９０１

流动负债

４２

，

８０９

非流动负债

１

，

５９４

负债合计

４４

，

４０２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９８

，

４９９

少数股东权益

０

２． ２０１０

年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０２

，

８５５

营业利润

６

，

５４２

利润总额

６

，

５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

，

０８２

少数股东损益

０

３． ２０１０

年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

，

５９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

，

２０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１９２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

，

５８０

上述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来自山西利鸿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晋利鸿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７１

号审计报告。

（五）省经贸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处罚、诉讼情况

省经贸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第三节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内容摘要

一、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与公司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

本公司与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内容摘要如下：

（一）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发行人：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合同签署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二）发行数量及认购数量

公司拟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向特定对象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不超过

１．５

亿股（含本数，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

Ａ

股）。本次发行股票的具体数量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

发行期首日之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各方同意并确认，由公司董事会依据股东大会授权，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阳煤集团和省经贸集团认购股票的对价（即标的资

产）的评估价值等因素，最终确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各自认购公司发行股份的具体数额及比例，阳煤集团及省经贸

集团按该等确定的各自认购股份的具体数额及比例全额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除由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认购的公司本次发行的部分股份外， 公司本次发行的其余部分股份将由不超过八名的符合相关规定和条件的投资

者认购。

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在其锁定期限届满后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及方式上市交易及转让。

（三）认购价格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丙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１０．６４

元

／

股（以下称“发行底价”）；具体发行价格由公司董事会依据股东大会授权在取得本次发行相关批准文

件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并遵循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根据前款规定确定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发行价格即为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以标的资产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价格。 阳

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确认其不参与确定公司本次发行之具体发行价格的市场询价过程， 但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并与其他投资者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

发行的股份。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之间，因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派息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前述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四）认股对价

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以其合法持有的标的资产作为其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对价， 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投资者均以现金

为对价认购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山西省国资委核准

／

备案后的标的资产的净资

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五）损益归属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因实现盈利或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归公司享有；因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

分，由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按照各自对目标公司的出资比例在交割日以现金向公司全额补足。

上述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所发生的损益的确定， 以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就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所发生损益出

具的交割审计报告为准。

（六）合同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日期

本协议经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和山西三维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方公章后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先决条件后生效：

１．

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按照各自公司章程及其内部决策程序和权限审议通过本次认购山西三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形成书面决议；

２．

山西三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已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议事规则的规定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以特别

决议批准；

３．

阳煤集团及省经贸集团参与本协议所涉及的认购山西三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以及签署和履行本协议获得山西省国资委的批准；

４．

本协议所述山西三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七）违约责任条款

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或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包括但不限

于因违约而使守约方支付针对违约方的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专业顾问费用）以及与第三人的诉讼和向第三人支付的赔偿（包括但不限于专业顾

问费用）。

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不因本协议的终止或解除而免除。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其中，阳煤集团和省经贸集团拟以其合计持有的电石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参与认购，具体认购

金额将根据经山西省国资委核准或备案的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确定。

除用于收购电石公司

１００％

股权外，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的现金将主要用于新建

１０

万吨

／

年炔醛法

ＢＤＯ

项目、新建

１０

万吨

／

年顺酐项

目和新建

３

万吨

／

年

ＰＴＭＥＧ

项目。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

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募集资金投资上述项目如有不足，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投项目的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

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二、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２．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３．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界都乡北界都村

４．

法定代表人：王玉柱

５．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６．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７．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电石项目建设投资。

（二）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及控制关系

电石公司共有股东两名，阳煤集团为电石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其

８０％

股权；省经贸集团持有电石公司

２０％

股权。 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后，电石公

司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股东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电石公司股东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

（四）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原高管人员的安排

电石公司目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阳煤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为保持电石公司经营的稳定性，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会对其原有高管人员进行

调整。

（五）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资产状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１．

主要资产状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电石公司资产形态主要体现为在建工程，项目尚处于建设过程中。

２．

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电石公司负债合计为

４

，

６８２．３７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

４

，

６８２．３７

万元，流动负债主要为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非流动负

债合计为

０

。 电石公司主要负债情况如下（下列数据未经审计）：

负债项目 金额

（

元

）

占负债总额比例

应付账款

３９

，

６８０

，

１８６．０１ ８４．７４％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９８

，

６６８．２９ ０．６４％

应交税费

８０６

，

０８５．０３ １．７２％

其他应付款

６

，

０３８

，

７５５．５０ １２．９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６

，

８２３

，

６９４．８３ １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负债合计

４６

，

８２３

，

６９４．８３ １００％

３．

电石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摘要

电石公司预计于

２０１１

年底开始正式运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电石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摘要如下（下列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１３５

，

６７２

，

２６４．８３ １１８

，

４１１

，

５０５．９７

非流动资产

２１１

，

１５５

，

１７４．０５ ８２

，

２２４

，

７３０．７６

资产总计

３４６

，

８２７

，

４３８．８８ ２００

，

６３６

，

２３６．７３

负债总额

４６

，

８２３

，

６９４．８３ ４９

，

８８５

，

２９８．５６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６

，

８２３

，

６９４．８３ ４９

，

８８５

，

２９８．５６

实收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３００

，

００３

，

７４４．０５ １５０

，

７５０

，

９３８．１７

利润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５８

，

４９２．１８ ７５０

，

９３８．１７

利润总额

－７４７

，

１９４．１２ ７５０

，

９３８．１７

净利润

－７４７

，

１９４．１２ ７５０

，

９３８．１７

（六）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探讨与分析

阳煤集团和省经贸集团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标的资产将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和评估机构进行审计、评估，并最终

以经山西省国资委核准或备案的评估值为作价依据，公司及阳煤集团和省经贸集团将本着公允、合理原则协商定价。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相关审计及资产评估工作尚未最终完成。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电石公司财务情况的初步判断，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电石公司净资产值约为

３００

，

００３

，

７４４

元；经中企

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电石公司的初步评估，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电石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初步评估价值为

３．２０

亿元左右。

对电石公司的评估方法说明如下：

一方面，鉴于电石公司建设的项目尚在基建期，对于未来收入、成本以及费用难以准确的预测及量化，且预期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同时，由于

电石公司项目投资目前仅为资本金投入，在预测期间尚需大量资金投入，电石公司的资本性支出、自由现金流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且由于该在建工

程投入尚未全部完成，存在工程施工进度、工程竣工验收等外在因素，故本次评估不采用收益法。

另一方面，目前评估对象在市场上尚无具有可比性的交易案例，因此亦不适宜采用市场法确定评估对象的价值。

综上所述，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以及评估方法的适用条件，选择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待电石公司审计及评估结果最终确定后，公司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下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时披露。

三、募集资金现金部分主要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新建

１０

万吨

／

年炔醛法

ＢＤＯ

项目

公司是全国最大、生产工艺领先、一体化程度最高的

ＢＤＯ

生产企业，为巩固优势产业，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加粗产业链，并实现规模效益，公司

拟新建

１０

万吨

／

年炔醛法

ＢＤＯ

项目，该项目位于洪洞县赵城工业园区内，项目总投资约为

１０．６２

亿元。

目前，国内

ＢＤＯ

产业正处于景气周期，产品价格及毛利率不断上升，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使公司具有

２５

万吨

／

年

ＢＤＯ

生产能力，成为全球第二

大

ＢＤＯ

生产企业。

（二）新建

１０

万吨

／

年顺酐项目

公司在大力发展优势

ＢＤＯ

产业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打通“焦化苯———顺酐———顺酐法

ＢＤＯ

”产业链，实现一体化生产优势，公司拟新建

１０

万吨

／

年顺酐项目，该项目位于本公司老厂区东侧，项目总投资约为

４．４３

亿元。

鉴于国内顺酐产能增长缓慢，该项目建成投产后，能够保证公司新建顺酐法

ＢＤＯ

装置的原料需求，从而保障公司顺酐法

ＢＤＯ

的稳定产能；与此

同时，生产顺酐产出的氢气可用于

ＢＤＯ

生产，进一步提高原料利用率。

（三）新建

３

万吨

／

年

ＰＴＭＥＧ

项目

ＰＴＭＥＧ

为

ＢＤＯ

产业下游产品，主要用于生产氨纶、聚氨酯弹性体和酯醚共聚弹性体等精细化工产品，公司为增强

ＢＤＯ

产业纵向一体化竞争优

势，并能够分享下游精细化工产品的盈利能力，以系统性提高

ＢＤＯ

系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拟新建

３

万吨

／

年

ＰＴＭＥＧ

项目，项目总投资约为

５．３２

亿

元，拟建于晋中市修文工业基地内。

目前，

ＰＴＭＥＧ

在国内正处于高景气周期，预计随着下游氨纶行业的快速发展，国内

ＰＴＭＥＧ

需求将会快速增长，该项目建设在延伸公司产业链的

同时，亦为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各项明细及募集资金在各项目的投资限额将于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下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时予以披露。

公司董事会亦将于同一次董事会会议就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予以审议。

第五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业务及资产是否存在整合计划，公司章程等是否进行调整；预计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务结构的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业务及资产是否存在整合计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存在对现有业务及资产进行整合的计划。

（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本总额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尚无其他修改或调整公司章程的计划。

（三）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将有所增加，公司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变化，但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发行后公司现

控股股东三维华邦依然保持控股地位，由于三维华邦系阳煤集团全资子公司，因此，阳煤集团仍然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四）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尚无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本次发行完成后，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公司后续若拟调

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主要围绕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展开，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对主营业务和收入结构产生积极影响。募投项目实施后，公司将进一

步提升生产能力和技术实力，延伸和加粗现有产业链，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产业结构升级。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保

持不变。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一）财务状况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规模与净资产规模同时增加，将进一步提升资金实力，为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同时降低资产负债率，促进公司

的稳健经营，增强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二）盈利能力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拟收购的标的资产盈利前景良好，募投项目建成和投产后将进一步延伸和加粗公司产业链，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

力。

（三）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募投项目建设期间将增加公司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和效

益的产生，公司未来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将有所增加。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

除本次发行方案中公司向阳煤集团、省经贸集团收购其合计持有的电石公司

１００％

股权构成关联交易外，本次发行后，电石公司将成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公司与阳煤集团之间不存在重大关联交易。

公司目前与控股股东阳煤集团之间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也不会因为本次发行形成新的同业竞争。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所发生的资金往来均属正常的业务往来，不存在违规占用资金、资产的情况，亦不存在

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五、公司负债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是否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６５．５３％

（合并报表数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会下降，财务结构有所优

化，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也不存在负债比例过低的情况。

第六节 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一、市场风险

公司的主导产品为聚乙烯醇树脂（

ＰＶＡ

）、

１

，

４－

丁二醇（

ＢＤＯ

）及其下游系列产品、胶粘剂、苯精制、焦化五大系列产品。 公司在多年的发展中，积累

了较强的技术优势，尤其是在

ＢＤＯ

业务方面，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唯一拥有顺酐法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炔醛法两种工艺路线的企业。公

司还拥有

ＧＢＬ

和

ＰＴＭＥＧ

等下游配套完整，已成为国内

ＢＤＯ

领域的标杆企业。 此次募投项目将提高公司

ＢＤＯ

及

ＰＴＭＥＧ

项目的产能，将进一步占据

更多的市场份额。 但与此同时，整个行业的竞争也将更为激烈，尽管持续增长的下游需求将充分消化新增的产能，也尽管公司有深厚的技术、管理经

验、人才储备等多方面的竞争优势积累，但公司仍存在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的风险。

此外，近年来全球宏观经济环境的动荡对于公司的经营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目前公司正处于盈利恢复期，未来仍存在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动

荡使公司盈利下滑的风险。

二、偿债能力风险

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和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末的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数据）分别为

６３．６９％

和

６５．５３％

，资产负债率偏高。 长期较高的负债率或将影响公司

经营的安全性，带来一定的偿债能力风险。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产能的进一步扩张以及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资本支出需求较大，对公司未来资金

的筹集形成一定压力。

三、管理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生产和销售规模将大幅增加，这对公司组织架构、经营管理、安全生产、人才引进及员工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公司存

在规模扩张引致的管理风险。公司目前已建立较为规范的管理制度，生产经营也运转良好，但随着公司募集资金的到位、新项目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使公司的经营决策、运作实施和风险控制的难度增加，对公司经营层的管理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公司存在着能否建立科学合

理的管理体系，形成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保证企业持续运营的经营管理风险。

四、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获得山西省国资委批准、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取得相关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

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２．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效益风险

公司董事会已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分析，且公司过去已积累了相关业务丰富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工艺。但由于技术变化

以及下游客户需求的变化，可能导致替代性技术和产品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竞争，并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设备的供应及价格变化均可

能对项目的实际盈利水平产生影响，因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收益水平可能存在一定的波动风险。

３．

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本公司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除经营和财务状况之外， 股票价格还将受到国际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 资本市场走势、 市场心理和各类重大

突发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存在一定的波动风险。 投资者在考虑投资本公司股票时， 应预计到前述各类因素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 并做

出审慎判断。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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